
《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评估规范》解读

《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评估规范》已于 2022 年 8

月 9 日发布，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制定背景、目

的和意义、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（一）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

在我国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

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提出

要构建具备普适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。

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由党领导为核心、全社会协同供给的组

织体系，多位一体实现社会全覆盖的运行体系，规则完善、

覆盖全面和信效度兼备的反馈和评价体系，总体统筹、保障

适度和可持续的保障体系构成。为有效推进这一重要举措的

落地实施，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系列文件，如《关于加强心

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（国卫疾控发〔2016〕77 号）》提出

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重点人群心理

健康问题得到关注和及时疏导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初步建成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

纲要》（2016）提出要“健全社会心理服务和疏导机制”、“倡



导健康生活方式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”等。

为贯彻以上的国家文件精神，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

发了《深圳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》

（2019-2021），同时针对残疾人重点人群，深圳市残疾人联

合会也于 2020 年出台了《深圳市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

方案》等，提出搭建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残疾人心理服务网

络架构，提升残疾人心理服务的可及性等工作目标。

目前，针对社会心理服务，国家、行业层面并没有出台

相关的标准，但在地方层面，有出台相关的地方标准，如北

京的 DB 11/T 1850-2021《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》、

安徽的 DB 34/T 4033-2021《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建设规范》

等。

（二）目的和意义

该标准的研制和实施，对有效搭建我市四级残疾人心理

服务网络、提升我市残疾人心理服务质量、推动我市残疾人

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、系统发展、精细发展，起到

了必要的技术支撑作用，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
一是为深圳市各区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开展

提供了方向、指引；

二是为有效掌握各区的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开

展质量提供了有力抓手；

三是有效填补社会心理服务领域在服务质量督导方面



的标准缺失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评估规范》包括范围、规范

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评估方式、评估指标体系、综合

评估流程、评估结果管理、附录 A、附录 B 和参考文献 11 个

章节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评估方式、第

三方评估机构、评估指标体系、评估结果管理的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对各区（新区）开展的社会

心理服务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估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没有要界定的术语。

（四）评估方式

本章给出了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评估方式，按照

评估主体的不同，评估方式可分为自评和综合评估两种方式。

自评由各区（新区）残联对照评估表（见附录 A）进行

评估。综合评估由市残联对各区（新区）残联进行评估。

（五）评估指标体系



本章包括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、内容、结构图和评估表。

（六）综合评估流程

本章给出了综合评估的流程。

（七）评估结果管理

本章给出了自评和综合评估的评估结果管理要求。

三、附则

本标准由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提出并归口，其起草单位

有深圳市福田区残疾人联合会、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、深圳

市福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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